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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山西省科林环境保护技术中心!以下简称科林中心"以山西大学侵犯其技

术成果权为由#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涉案技术和专利为

双方共有$ 山西大学与科林中心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要点

!! 非合同签约方在涉及技术转让合同的诉讼中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共有技术成果的认定$

基本案情

!##$ 年 $ 月#山西大学与省环保局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环境保护生物工

程技术的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环境保护生物工程技术#省环保局责成科

林中心#山西大学责成其科研处筹建(山西省环境保护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由

科林中心出资#山西大学光合细菌研究室提供有关环境保护的现有技术$ 合同

签订后#因资金*技术等多方原因#合作进展并不顺利$

!##& 年#山西大学与科林中心在光合细菌菌肥开发实验中#研制出两套设

备$ 一是+培养光合细菌菌液的装备)#由山西大学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年 ( 月 "’ 日被授权#专利号为 )*#&""$’($+,#专利中所载明的五位设计人中#

山西大学诉山西省科林环境保护技术中心等

技术转让合同及侵权纠纷上诉案

案号-!!##."知终字第 & 号

判决日期,!### 年 # 月 / 日

专利篇! 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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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三人!科林中心二人"二是#厌氧产酸装置$!由山西大学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 年 ! 月 !! 日被授权!专利号为 $%"&’()(!)!*!专利所载明的设计人

全部是山西大学人员%双方在合作期间还进行了利用光合菌生产抗癌类药的研

制%

+"", 年 - 月 *, 日!山西大学科研处给科林中心去函要求中止合作开发协

议!科林中心则反复要求澄清双方分歧% +"", 年 ) 月 *) 日!山西大学与案外人

华博公司签订了一份技术转让合同!约定&山西大学将光合细菌菌肥技术和光

合细菌抗癌类药中间技术转让给华博公司!华博公司享有该两项技术成果的独

家生产’经营权!华博公司支付技术使用费% 合同签订后!光合细菌菌肥技术部

分已得到履行!有关光合细菌抗癌类药技术部分没有履行%

科林中心得知此技术转让后!便以山西大学侵犯其技术成果权为由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技术转让行为无效"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为双方共同所有"同时要求

对设计人按实际情况更改%山西大学亦以科林中心在合作中侵犯其技术成果权

等为由!提起反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间的合作协议有效!判决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属双

方共同所有% 山西大学和科林中心均不服上述判决!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山西大学上诉称!科林中心在本案中不具有作为原告的合适的诉讼主体

资格"科林中心则称两项技术以及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应属双方共同所有!但山

西大学支付的费用数额及两个实用新型专利的设计人应做更改%

适用法律

(技术合同法).+"/0 年1已失效2 第三十二条第*二+项&,履行技术开发合同

所完成的技术成果的归属分享原则是&--*二+合作开发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合作开发各方共有% 一方转让其

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 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可以优先受让其共有的专利申请

权% 合作开发各方中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可以由另一方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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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或者由其他各方共同申请"发明创造被授予专利权以后!放弃专利申请权

的一方可以免费实施该项专利"合作开发各方中!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另一

方或者其他各方不得申请专利" #$%

&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 年!已失效)第五十条*+委托开发或者合作

开发的技术成果!根据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专利权或者

非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和转让权为当事人共有的!共有人应当约定利益分配办

法, 共有人没有约定的!任何一方均有实施专利-使用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权利!

由此所获得的利益归实施-使用方, 但一方转让技术必须征得另一方或者其他

各方的同意!由此所获得得利益由各方等额分享, %

要点分析

%&关于科林中心是否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合适的诉讼主体资格.

科林中心虽然不是山西大学与省环保局签订的&合作开发环境保护生物工

程技术的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但是科林中心与山西大学在利用光合细菌生产

菌肥项目上却进行了事实上的合作开发!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合作开发法律关

系" 因此!科林中心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技术成果是否为双方共同.

由于科林中心与山西大学合作期间采用的光合细菌菌肥生产工艺流程及

光合反应器-厌氧罐两项设备的图纸与合作前山西大学单方完成的光合细菌菌

肥工艺技术和光合反应器实物-厌氧产酸装置图纸在工艺步骤-设备结构和部

分关键部件方面均有明显不同!而与双方停止合作后山西大学单方申请专利的

光合反应器和厌氧产酸装置的技术方案相比!二者基本相同/光合细菌生产工

艺流程与山西大学转让给案外人华博公司的光合细菌菌肥工艺技术相比!亦基

本相同!且山西大学转让给华博公司的生产光合细菌菌肥的设备就是上述两项

专利"因此!山西大学转让给华博公司的光合细菌菌肥工艺技术和光合反应器-

厌氧产酸装置两项专利为双方合作期间所共同完成的成果!技术成果为双方共

专利篇! 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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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

判决要点

!" 科林中心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 技术成果由于是科林中心和山西大学合作期间所共同完成的成果而为

双方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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